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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隆回县正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有机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隆回县正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隆回县正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有机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附件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7万元）在隆回县金石桥镇黄金井村5组（东经110.542061340，北纬27.351904505）建设年产3000吨有机肥生产线，项目占地面积6667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区、打包区、原料仓库和成品仓库，不设置食堂、宿舍和办公楼。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在你公司严格落实好各项环保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确定的地点、规模、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实施该项目。

二、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要求做好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二）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车间采用封闭和半封闭的设计，对地面进行硬化防渗处理，场区内物料不得露天堆放，对发酵罐、秸秆破碎机进行密封，发酵罐废气经PP生物除臭塔处理后通过22m高烟囱高空排放。H2S、NH3排放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及二级排放标准，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四）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采取雨污分流措施，在场区四周设置雨水截洪沟，在场区最低处建设初期雨水沉淀池，场区雨水经初期雨水沉淀池处理后达标排放；生产废水包括发酵产生的冷凝水和废气处理设施（PP生物除臭塔）废水，经厌氧发酵后用作农家肥使用，不外排。

（五）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取减震、隔声等降噪措施、合理安排生产时间。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限值标准。

（六）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对含油抹布、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危险废物要采用单独容器收集，并储存在危废暂存间，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2013年修订），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转运处理；废包装材料、生活垃圾等一般固废能外售的外售，不能外售的经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三、你公司和接受你公司委托为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报告表》的内容、数据和结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你公司应按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组织对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并自觉接受我局监管。
四、《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拟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隆回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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